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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區通訊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
消費者保護宣導



114年春節期間，本處某營運所接獲相關人進電反映住
家水壓不足，經指派同仁至現場協助查檢完畢後，相
關人致贈紅包1包(內裝有現金新臺幣1,000元)予同
仁，經同仁數次推辭退還，為免持續推拉過程發生危
險，同仁只得將紅包先行攜回營運所後處理。

春節後上班首日，同仁即將事發經過上報該所股長，
股長知悉後，協助致電相關人退還未果，以電話知會
政風室，並派員將上開紅包交由政風室處理。

經瞭解，相關人為該所轄區之用戶，爰相關人與本處
係屬於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對象，且所贈送之現金超
過新臺幣500元，故亦無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第
3項之適用-「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；或對本機關（構）

內多數人為餽贈，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」。

案經政風室派員至相關人用水地址訪查，因相關人平
時未居住該址，現場亦無他人可代收，經電話聯絡相
關人後，請相關人居住於附近之親屬代領回前開紅
包，並簽具領款收據在案。

本案同仁拒收饋贈，廉潔自持，殊堪嘉許，依本公司
相關規定提報表揚獎勵。

廉 潔 案 例 分 享



機密維護宣導

資料來源：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



安全維護宣導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

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

反詐騙宣導



資料來源：教育部

反毒宣導


